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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93 证券简称：三博脑科 公告编号：2026-014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认购的基金扩募增资及新增合伙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概述

为不断完善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业链，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医疗服务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为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平台优势，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投资经验，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

份认购上海德联博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合伙

企业”）部分份额，合伙企业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 8,700

万元认购 29%的基金份额。2025年 9月 17日，合伙企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 2025 年 9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认购基金份额的公

告》《关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

二、本次基金扩募增资及新增合伙人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增强基金资本实力、优化治理结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基

金进行扩募增资及新增合伙人并重新签订《上海德联博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本次扩募增资公司未追加

投资，因基金募集总规模拟增加至 34,545.46万元，公司占有基金份额由 29%变

更为 25.18%。本次进行增资的合伙人结构调整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

（增资前、万元）

认缴出资额

（增资后、万元）
性质

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 3,000 新增合伙人

共青城仁昀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0 1,500 新增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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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合伙人将为基金带来新的资源和视角，有助于拓展基金的业务领域和投

资机会。

三、新增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有限合伙人 1：

企业名称：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巍

成立日期：2020年 7月 27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940号 B幢 3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

理代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上海市闵行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闵行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投资领域：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等领域

（二）有限合伙人 2：

企业名称：共青城仁昀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石磊

成立日期：2026年 1月 26日

出资额：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上海合创博联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0 345.46 原合伙人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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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身份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执行事务合伙人 石磊 900 90.00%

2 有限合伙人 李运洲 100 10.00%

合计 1,000 100.00%

主要投资领域：医疗领域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增有限合伙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本次新增的合伙人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青城仁昀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3、新增的合伙人与其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参与合伙企业的份额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的变更情况

（一）变更前：

3.2.2 本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0,000万元（大写：叁亿元

整），在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实际募资情况确定本合伙

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若本合伙企业因任何原因减少未实缴出资导致认缴出

资总额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大写：叁亿元整），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有权同比例减少其未实缴部分的认缴出资，以保证其出资比例持续不

超过 29%。

变更后：

3.2.2 本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4,545.46万元（大写：叁亿

肆仟伍佰肆拾伍万肆仟陆佰元整），在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普通合伙人有权

https://www.qcc.com/pl/pr3256173c60382a0551a3a62cfb088e.html
https://www.qcc.com/pl/p5e80418081555adc8932b4074e393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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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募资情况确定本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若本合伙企业因任何原

因减少未实缴出资导致认缴出资总额低于人民币 30,000万元（大写：叁亿元整），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同比例减少其未实缴部分的认缴出资，

以保证其出资比例持续不超过 29%。

（二）变更前：

8.7.1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投顾会”），投顾会由 3名

顾问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以及国有资金出资机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市北高

新可分别指定一（1）名顾问，普通合伙人指定的顾问担任投顾会主席，负责召

集和主持会议。

变更后：

8.7.1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投顾会”），投顾会由 4名

顾问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以及国有资金出资机构中出资比例最高的三位有限

合伙人（即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市北高新和闵金投公司）可分别指定一（1）名

顾问，普通合伙人指定的顾问担任投顾会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

（三）变更前：

8.7.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投顾会每名顾问享有一票表决权，投顾会对

第 8.7.2条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三分之二（2/3）以上（含本数）顾问同意视为通过，

反之视为不通过。特别地，（1）审批并批准关键人士替代方案须取得上海未来

产业基金指定顾问的同意票；（2）对于第 8.7.2条第（4）项、第（6）至（9）

项和第（13）项，普通合伙人指定的顾问应当回避表决，即须取得上海未来产业

基金和市北高新指定顾问的同意票，否则视为未通过投顾会决议批准（若未来产

业基金或市北高新属于第 8.7.2条第（4）项或第（13）项约定的交易相关方，未

来产业基金或市北高新指定的顾问亦应当回避表决，即取得剩余该名无需回避表

决的指定顾问的同意票即可视为通过投顾会决议批准）。

变更后：

8.7.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投顾会每名顾问享有一票表决权，投顾会对

第 8.7.2条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三分之二（2/3）以上（含本数）顾问同意视为通过，

反之视为不通过。特别地，（1）审批并批准关键人士替代方案须取得上海未来

产业基金指定顾问的同意票；（2）对于第 8.7.2条第（4）项、第（6）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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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第（13）项，普通合伙人指定的顾问应当回避表决，即须取得其他 3名顾问

中至少 2名顾问的同意票，否则视为未通过投顾会决议批准（若未来产业基金或

市北高新或闵金投公司属于第 8.7.2条第（4）项或第（13）项约定的交易相关方，

未来产业基金或市北高新或闵金投公司指定的顾问亦应当回避表决，即取得剩余

无需回避表决的指定顾问中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的同意票即可视为通过投顾

会决议批准）。

（四）变更前：

全体合伙人及其出资信息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上海未来启点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000 40.00%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700 29.00%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20.00%

王爱晓 有限合伙人 3,000 10.00%
上海合创博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0 1.00%

总计 30,000 100.00%

变更后：

全体合伙人及其出资信息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上海未来启点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000 34.74%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700 25.18%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17.37%

王爱晓 有限合伙人 3,000 8.68%

上海闵行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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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后的《合伙协议》除以上内容变更外，无其他实质性条款变化。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全体合伙人同意就本次基金扩募增资及新增合伙人事项修改《合伙协议》

并重新签订。本次基金扩募增资及新增合伙人事项可以优化基金的治理结构，引

入新的战略资源，不影响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公司占有基金份额由 29%变更为

25.18%，对公司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项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上海德联博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4日

共青城仁昀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 4.34%

上海合创博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普通合伙人 345.46 1.00%

总计 34,545.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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